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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关于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补充法律意见(三) 

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作为宜通世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顾问，已于 2016 年 9月 30日为

宜通世纪出具了《关于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2016 年 10 月 21

日出具了《关于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一)》)，2016

年 11月 10日出具了《关于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

(二)》)。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书》(163382 号)的要求，本

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重组管理办

法》、《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发行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进行补

充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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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补充法律意见另有说明外，《法律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一)》和《补

充法律意见(二)》对本次重组的相关事项所发表的法律意见仍然有效；本所律师

在《法律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一)》和《补充法律意见(二)》中的声明事项

仍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所使用的简称除另有说明外，均与《法律意见》中使用的简

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补正要求：请申请人补充说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募集配套

资金的认购对象分别穿透计算后的人数，若超过 200人，补充说明是否符合发行

对象数量原则上不超过 200名等相关规定，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一、交易对方穿透情况 

根据宜通世纪 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及《重组报告书》，宜通世纪拟采取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

式支付本次交易的对价，其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包括方炎林、李培勇、

赵宏田、周松庆、张彦彬、王有禹、胡兵、王崟 8名自然人和深圳电广、长园盈

佳，其中深圳电广为有限合伙企业，长园盈佳为有限责任公司，两家企业穿透计

算后的总人数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名称 股东或合伙人名称/姓名(穿透至最终出资人) 出资人数量 

1 深圳电广 

方炎林、韦存刚、李丽敏、唐泽宇、陈昌龙、

周超、王江敏、呂纾、王文超、张晓燕、唐垒、

孔宪龙、申敏军、周卫锋、梁奋、李军、罗永

华、陈凌志、王鑫萍、王林、潘建军、朱文丽、

倪淑飞、袁喜泉、宋志刚、丁银中、张贵明、

曾晓春、曹立明、涂艳、任荣彬、宁东云、周

芳伟、韩圣超、张永超、刘侠、宁新亮、林国

泰、董海鸥、马腾楠 

40 

2 长园盈佳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600525) 
1 

合计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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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剔除重复计算的出资人，穿透后的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交易对方数量为 48 名，符合《证券法》第十条有关发行对象数量的相关

规定。 

二、配套资金认购对象穿透披露情况 

根据宜通世纪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

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具体发行对象由宜通世纪董事会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根据具体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目前尚无

确定的发行对象。同时，宜通世纪承诺：“在取得中国证监会等证券监督管理部

门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核准批文后，本公司将按照《重组管理办法》、《发行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保证发行对象

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补充法律意见经本所律师和本所负责人签名，加盖本所印章，并签署日期

后生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正本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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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是本所《关于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三)》的签署页)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签字律师：                    

                             李彩霞 

负责人：                                签字律师：                   

             程  秉                                    周姗姗 

2016年 1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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